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顏
教
授
的
書
面
引
言
分
別
主
要
有

三
個
重
點
，

一
是
間
述
源
自
於
西
方
國
家
的

「
法
治
」
的
幾
種

不
同
意
涵
，

二
是
分
析
台
灣
為
何
還
沒
建
立
法
治
國
家
基
本
遊
戲
規
則
的
主
要
原
因
;
最
後
他
也
嘗
試

指
出

一
些
具
體
建
議
作
為
可
能
的
解
決
方
向

。

基
本
上
，
我
個
人
對
於
他
的
大
部
分
觀
察
與
意
見
表
示

贊
成
與
欽
佩
，
以
下
則
是
從
某
些
不
同
角
度
提
出
補
充
或
不
同
的
看
法

。

基
本
遊

的
內
涵

在
顏
教
授
所
分
析
的
幾
種
有
關
法
治
的
基
本
內
涵
中
，
我
個
人
認
為
台
灣
最
欠
缺
的
可
能
就
是

「
有
限
國
家
」
(
或
「
有
限
政
府
」
)
與
「
正
當
程
序
」
(
或

「
程
序
正
義
」
)
的
規
範
認
識
與
確
信

。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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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個
意
義
上
，
這
兩
者
也
是
目
前
或
過
去
大
部
分
國
家
所
面
臨
的
共
同
問
題

。

但
台
灣
的
問
題
更
在
於

|
如
同
顏
教
授
所
指
出
的
|
在
欠
缺
個
人
與
自
由
主
義
的
堅
強
傳
統
下
，
過
早
地
強
調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
的
任
務
，
於
是
向
來
的
威
權
國
家
乃
假
借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之
名
而
持
續
其
對
社
會
與
人
民
的
種
種
干

預
。

但
要
如
何
釐
清
或
界
定
台
灣
所
需
要
的
遊
戲
規
則
之
基
本
內
涵
，
則
恐
怕
不
會
只
是
抽
象
的
價
值

論
辯
就
能
達
成
目
標
，
而
更
需
要
透
過
表
面
混
亂
的
各
種
實
踐
在
個
個
具
體
問
題
上
先
形
成
有
限
度
的

共
識
或
接
受
考
驗
，
而
後
才
有
可
能
進

一
步
形
成
更
寬
廣
的
共
識

。

何

? 

除
了
顏
教
授
所
提
到
的
時
間
困
境
外
，
台
灣
的
欠
缺
其
實
更
有
其
歷
史
(
命
運
)
與
客
觀
環
境
的

限
制
，
也
有
內
在
的
人
為
操
縱
或
主
觀
期
待

。

正
如
西
方
國
家
並
不
是
從
教
科

書
或
理
論
中
建
立
各
自

的
基
本
遊
戲
規
則
，
台
灣
如
果
要
建
立
對
遊
戲
規
則
的
基
本
共
識
，
恐
怕
也
需
要
從
本
土
問
題
中
尋
求

解
答
。

尤
其
'
顏
教
授
所
強
調
的
法
律
或
法
治
並
不
只
是
形
式
意
義
的
規
範
而
已
，
顏
教
授
所
強
調
的

遊
戲
規
其
實
更
接
近

一
個
社
會
多
數
人
民
的
基
本
規
範
共
識
，
甚
至
有
點
自
然
法
的
意
味

。

當
然
這
裡

所
說
的
自
然
法
並
不

二
疋
是
「
空
間
上
普
遍
、
時
間
上
永
恆
、
認
識
上
超
驗

」
意
義
下
的
那
種
自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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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，
而
應
該
是
台
灣
本
地
社
會
基
於
歷
史

、
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等
發
展
經
驗
，
所
凝
聚
交
集
而
成
的

基
礎
共
識
。

既
然
這
樣
的
基
礎
共
識
有
其
經
驗
上
的
實
踐
要
求
，
我
個
人
也
不
期
待
台
灣
在
這
麼
短
的

期
間
內

「
應
該
」
或
「
可
能

」
建
立
如
此
共
識

。

因
為
人
類
要
從
內
心
認
識
、
承
認
並
接
受

一
套
外

在
、

客
觀

、

超
越
的
規
範
之
拘
束
，
本
來
就
需
要
相
當
長
的
時
間
反
省
以
及
實
際
經
驗
的
累
積

。

此
外
，
我
想
指
出
台
灣
本
身
所
經
歷
的

一
項

「
特
殊
經
驗
」
(
其
他
新
興
民
主
國
家
也
會
有
類
似

現
象
)
.. 
台
灣
過
去
其
實
常
常
是
以
違
反
實
證
法
的
方
式
去
追
求
更
高
層
次
或
更
基
礎
性
的
正
義

。

台

灣
今
天
之
所
以
始
終
讓
人
覺
得
很
亂
的
原
因
之

一
，
恐
怕
也
和
我
們
似
乎
仍
沒
完
全
脫
離
這
樣
的
發
展

過
程
有
關

。
這
樣
的
表
面
上
混
亂
，
有
時
反
而
是
新
的
正
面
共
識
形
成
的
開
始
與
必
經
過
程

。

例
如

台
灣
如
果
沒
有
過
去
的
壓
制

言
論
與
相
對
應
的
街
頭
示
威
運
動
、
甚
至
立
法
院
的
打
架
等
政
治
鬥
爭
，

人
民
與
政
府
對

言
論
、

集
會
、

結
社
自
由
或
參
政
權
等
也
不
會
有
還
算
強
的
共
識

。

這
種
由
下
而
上
，

從
單
純
反
抗
到
正
面
堅
持
，
從
混
亂
到
秩
序
的
實
際
經
驗
，
恐
怕
也
是
台
灣
要
建
立
法
治
的
基
礎
共
識

所
需
要
的
珍
貴
經
驗

。

這
種
經
驗
，
在
短
期
內
必
然
造
成
表
面
上
混
亂
的
印
象
，
甚
至
也
會
有
害
於
基

礎
共
識
的
迅
速
建
立
，
更
會
產
生
顏
教
授
所
說
的

「
政
治
機
會
主
義
」
的
選
擇
壓
過
客
觀
是
非
對
錯
的

堅
持
。

差
別
就
在
於
到
底
是
為
「
更
公
平
的
遊
戲
規
則

」
而
打
，
或
是

「
更
有
利
的
遊
戲
規
則
」
而

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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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決
與
出
路
?

接
下
來
怎
麼
辦
?
這
是
更
難
的
問
題

。

如
果
有
能
力
找
出
真
正
的
問
題
，
有
時
解
決
方
向
自
在
其

中
。

但
有
時
就
算
找
出
真
正
問
題
，
解
決
方
法
或
共
識
仍
然
不
存
在

。

顏
教
授
所
提
出
的
「
健
全
憲
政
體
制
」
的
建
議
，
雖
然
是
大
多
數
人
都
會
贊
成
的
方
向
，
但
這
仍

然
是
個
相
當
抽
象
的
理
念
或
要
求
，
需
要
進

一
步
的
其
體
化
或
釐
清
其
「
適
用
範
圍
」

。

尤
其
在
適
用

範
圍
上
，
我
個
人
反
而
會
更
強
調

「
健
全
民
主
程
序
或
機
制
」
的
重
要
性

。

因
為
台
灣
的
許
多
「
法
治
」

困
境
，
其
實
是
來
自
民
主
程
序
的
扭
取
或
政
治
部
門
的
不
健
全
，
這
些
問
題
未
必
是
法
治
規
範
的
要
求

所
能
解
決
的
。

例
如
人
民
到
底
會
選
出
什
麼
的
人
當
行
政
首
長
或
民
意
代
表
，
這
其
實
是
民
主
而
不
是

法
治
的
問
題

。


